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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充实广元公司安委会、消防工作等 
领导小组的通知 

 

所属各单位、机关各部门： 

由于广元公司人事变动，为切实履行企业安全管理的主体责

任，落实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失职追责”规定，加强安全工

作的综合管理，拟对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、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

组、预防道路交通事故领导小组等进行调整充实。 

一、广元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 

主  任：许祖英   

副主任：马文清、艾建军 

成  员：刘国平、杨秀峰、张跃琼、王  伟、邵  明以及公

司机关各部门负责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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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安全环保部，负责日常综合协调

和监督检查工作。办公室主任由王云龙担任，联系电话：3116245，

3119110。 

二、广元公司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许祖英、马文清 

副组长：艾建军  

成  员：刘国平、杨秀峰、张跃琼、王  伟、邵  明以及公

司机关各部门负责人 

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安全环保部，负责日常综

合协调和监督检查工作。办公室主任由王云龙担任，联系电话：

3116245，3119110。 

三、广元公司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许祖英、马文清 

副组长：艾建军     

成  员：邵  明、公司机关各部门负责人 

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安全环保部，负责日常综

合协调和监督检查工作，办公室主任由王云龙担任，联系电话：

3116245，3119110。  

四、广元公司预防道路交通事故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许祖英、马文清 

副组长：艾建军   

成  员：邵  明、公司机关各部门负责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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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安全环保部，办公室主任由王云龙

担任，联系电话：3116245、3119110。 

五、广元公司禁毒和禁种铲毒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许祖英  

副组长：刘国平 

成  员：由王云龙、李银珠、卫  生、吴宏刚、胡树祥组成。  

禁毒和禁种铲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安全环保部，办公

室主任由王云龙担任，联系电话：3116245、3119110。 

六、广元公司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 

    组  长：许祖英 

副组长：刘国平 

成  员：由王云龙、李银珠、卫  生、廖  俊、吴宏刚、 

胡树祥组成。  

    反恐怖防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安全环保部，办公室主

任由王云龙担任，联系电话：3116245、3119110。 

七、广元公司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许祖英 

副组长：刘国平 

成  员：由王云龙、李银珠、卫  生、廖  俊、吴宏刚、 

胡树祥组成。 

    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小组办公室设在安全环保部，办公室主

任由王云龙担任，联系电话：3116245、311911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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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广元公司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许祖英 

副组长：刘国平 

成  员：由王云龙、李银珠、卫  生、廖  俊、吴宏刚、 

胡树祥组成。   

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安全环保部，办

公室主任由王云龙担任，联系电话：3116245、3119110。 

九、广元公司安全文化建设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许祖英、马文清 

副组长：刘国平、艾建军 

在安全文化建设领导小组中下设若干专项工作组，其中调整

充实的是： 

第（四）教育培训组中组长：苏恋梅，副组长：邵  明、 

王云龙。 

第（五）危险因素识别组中组长：艾建军，副组长：邵  明、

王云龙、吴宏刚。 

第（六）资料收集组中组长：邵  明、王云龙，成员：安全

环保部、运营管理部相关人员。 

第（七）督查考核组中，组长：艾建军，成员：邵  明、安

全环保部、运营管理部、组织人力资源部、群众工作部相关人员 

十、广元公司层级领导网格化安全管理指导意见 

对广元公司层级领导网格化安全管理指导意见中的以下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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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进行调整： 

1. 公司领导督查责任区高危“红区”、关键参数变量“三区”、

致命性作业“保命条款”等管控措施的落实，由原每月不少于一

次调整为每季度不少于一次。 

2. 公司领导负责责任区所属岗位的隐患排查工作，由原每

月不少于一次调整为每季度不少于一次。 

3. 公司领导参加责任区的班组安全活动，由原每月不少于

一次调整为每季度不少于一次。 

4. 公司领导“四安全” 研究工作由原每月不少于一次调整

为每季度不少于一次。 

5. 公司所属各单位领导检查责任区高危“红区”、关键参数

变量“三区”、致命性作业“保命条款”等管控措施的落实，由

原每月不少于三次调整为每月不少于一次。 

6. 公司所属各单位领导负责责任区所属岗位的隐患排查工

作，由原每月不少于三次调整为每月不少于一次。 

7. 公司所属各单位领导参加责任区的班组安全活动，由原

每月不少于三次调整为每月不少于一次。 

8. 公司所属各单位、机关各部门领导“四安全”研究，由

原每月三次调整为每月一次。 

9. 公司领导网格化安全管理责任区划分表（见下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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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 单  位 责任领导 联系人 

1 老虎山酒业公司 许祖英 王云龙 

2 云房物管公司、昆明物管公司 马文清 袁自明 

3 云锡大酒店 刘国平 赵  维 

4 园林绿化公司 杨秀峰 汪正波 

5 云锡宾馆 张跃琼 王云龙 

6 云建安公司 艾建军 袁自明 

7 供水公司、幼儿园、彩印厂 王  伟 邵  明 

 

 

 

云南锡业集团广元实业有限公司 

2019 年 9 月 6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云锡广元公司公共关系部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9月 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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